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朱雀大街作为古都长安（今西安）的核心历史轴线，其北段区域为唐长安城皇城与宫城周边重要遗存分布区，本项目对朱雀大街北段东侧危旧房屋连片改造清表工程进行采购。
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建筑业。（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；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）
二、工程内容和施工地点、计划工期、缺陷责任期、质量保修期
（一）工程内容：朱雀大街北段东侧危旧房屋连片改造清表工程，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（二）工程地点：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朱雀大街北段东侧。
（三）计划工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天。
（四）缺陷责任期：2年。
（五）质量保修期：/
三、工程量清单和编制依据
（一）编制范围及内容
1.工程量：建设单位提供工程量，本项目工程量为暂定；
2.清单计价：按相关规范及清单计价进行编制；
3.措施项目费：按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、相关规范及清单计价进行编制。
（二）编制依据
1.工程量依据图纸计算；
2.《陕西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计算标准》【2025】
3.《陕西省建设工程费用规则》【2025】；
4.正常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法；
5.与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、规范、图集、技术资料；
6.电子版使用广联达云计价软件GCCP7.0（版本：7.5000.23.2）；（三）编制说明
1.工程量清单是工程项目的简单描述，报价时应结合技术规范等要求报价；
2.本工程采用一般计税：组成税前工程造价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费、措施项目费、其他项目费均不包含进项税税额；
3.垃圾外运价格包括建筑垃圾的运输、倾倒、填埋处置等费用；
本工程建设单位不回收材料。
四、施工要求
1.需严格遵循行业规程，地层划分准确，清表工作完整，无遗漏、无破坏。
2.所有记录资料、图纸、影像需规范归档，编号统一，内容对应，能够完整反映全过程及成果；
3.工作报告需符合行业编制规范，内容涵盖项目概况、清表过程等，经采购人组织专家评审合格后方可正式交付。
4.在施工期间，成交供应商必须注意人员安全，加强安全措施，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，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
5.供应商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施工方案，制定工期进度安排表。
6.供应商在本工程中的项目负责人(项目经理)，要求技术水平高、组织能力强、有丰富的工程业绩和实践经验，懂管理、善于协调。施工人员中特殊工程人员要求有上岗证。施工队伍稳定，保证整个工程顺利完工。
7.施工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建设单位的各种管理规定及规章制度，做到文明施工。发生工伤及意外事故由施工单位负责。
8.严格按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施工、规范施工，确保工程合格，如有更改须事先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，并在采购人落实后实施，并出具书面说明。
五、商务要求（如合同价款及结算方式等）
款项结算：
1.付款条件说明：合同签订后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.00%。
2.付款条件说明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.00%。
六、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
1.中小企业发展政策：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；《财政部、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号）；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号）；《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》（陕财办采〔2018〕23号）。
2.绿色发展政策：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51号）；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；《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；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号）。
3.支持本国产业政策：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进口产品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07〕119号）；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08〕248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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